附件2

《关于修改〈三明市地方国库集中支付代理银行资格认定管理办法〉的通知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说明

[bookmark: _GoBack]《三明市地方国库集中支付代理银行资格认定管理办法》第五条、第十二条的关于“以行办函形式”、“以行发文形式”的表述不符合行政许可设定、第十六条中的关于处罚、取消代理银行资格的相关表述不宜在规范性文件中设定。因此，删除《三明市地方国库集中支付代理银行资格认定管理办法》的第五条、第十二关于“以行办函形式”、“以行发文形式”的表述及第十六条“根据有关规定、协议进行处罚; 情节严重的，以行发文形式取消合格认定，解除相关协议，并建议财政部门取消其代理资格。”的表述。
